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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

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法》，自 2024 年 7 月 1 日

起施行。新《公司法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、加强股东权利保

护和压实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责任。为贯彻落实新《公司

法》，本次修订对股东会、董事会的职权与运作机制、股东

权利保护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责任等内容进行优化调整。

二、修订内容

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完善总则、法定代表人、股份发行等规定

一是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制定目的，是为了维护公司、

股东、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二是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范

围、职权、更换时限及法律责任等，要求公司在章程中载明

法定代表人产生、变更办法。三是完善面额股每股金额等表

述，衔接新《公司法》关于无面额股的规定。

（二）完善股东、股东会相关制度

一是新增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专节，明确规定控股股

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职责和义务。二是完善存在类别股公司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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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要求公司在章程中载明类别股的权利义务以及中小

股东权益的保护措施。三是修改股东会召集与主持、代位诉

讼等相关条款，降低临时提案权股东的持股比例，优化股东

会召开方式及表决程序。

（三）完善董事、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要求

一是新增专节规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。明确公司在章程

中规定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，行使监事会的法定职权，并

规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和组成。二是新增专节规定独立董事。

要求公司在章程中明确独立董事的定位、独立性及任职条件、

基本职责及特别职权等事项，完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。

三是新增董事任职资格、职工董事设置、董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职务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等条款。

此外，根据新《公司法》，明确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资本

公积金弥补公司亏损，完善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

程序等规定，并调整“股东大会”“半数以上”等表述。


